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上 訴 字 第 184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黃 淑 玲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李 佩 珊 律 師  05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6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許 慶 煌  07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重 利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彰 化 地 方 法 院 108 年 度 易 字  08

        第 1255號 中 華 民 國 109年 6月 2 日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彰  09

        化 地 方 檢 察 署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 10

        下 ：  11

            主     文  12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有 罪 暨 定 應 執 行 刑 部 分 均 撤 銷 。  13

        丁 ○ ○ 犯 如 附 表 編 號 1至 4「 宣 告 刑 」 欄 所 示 之 罪 ， 各 處 如 附 表 編  14

        號 1至 4「 宣 告 刑 」 欄 所 示 之 刑 及 沒 收 。 應 執 行 有 期 徒 刑 捌 月 ， 如  15

       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16

        乙 ○ ○ 犯 如 附 表 編 號 4「 宣 告 刑 」 欄 所 示 之 罪 ， 處 如 附 表 編 號 4「  17

        宣 告 刑 」 欄 所 示 之 刑 。 被 訴 附 表 編 號 1、 2部 分 均 無 罪 。  18

            事     實  19

        一 、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為 牟 取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重 利 ， 而 分 別 為 下 列  20

            犯 行 ：  21

        (一 )丁 ○ ○ 基 於 乘 人 急 迫 而 貸 放 金 錢 ， 以 取 得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重  22

            利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乘 丙 ○ ○ 因 家 庭 及 經 營 維 生 之 店 面 急 需 資 金  23

            周 轉 之 際 ， 於 附 表 編 號 1 所 示 之 借 款 時 間 、 地 點 ， 貸 予 丙 ○  24

            ○ 如 附 表 編 號 1所 示 之 金 錢 ， 並 約 定 如 附 表 編 號 1所 示 收 取 利  25

            息 方 式 及 要 求 丙 ○ ○ 簽 立 面 額 5 萬 元 本 票 作 為 擔 保 ， 而 實 際  26

            僅 交 付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4萬 2500 元 之 現 金 予 丙 ○ ○ 。 嗣 丙 ○  27

            ○ 即 透 過 LINE通 訊 軟 體 （ 暱 稱 「 淯 呈 」 ） 與 丁 ○ ○ （ LINE暱  28

            稱 「 小 小 」 ） 所 持 用 不 詳 品 牌 行 動 電 話 聯 繫 交 付 利 息 事 宜 ，  29

            並 以 其 配 偶 鄭 志 章 之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帳 號 000000000000號 帳 戶  30

            （ 下 稱 鄭 志 章 之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帳 戶 ） 、 台 新 銀 行 帳 號 000000  31

            0000000 號 帳 戶 （ 下 稱 鄭 志 章 之 台 新 銀 行 帳 戶 ） 匯 款 如 附 表  32

01

１



            編 號 1所 示 各 期 利 息 至 丁 ○ ○ 之 華 南 銀 行 鹿 港 分 行 帳 號 00000  01

            0000000 號 帳 戶 （ 下 稱 丁 ○ ○ 之 華 南 銀 行 帳 戶 ） ， 丁 ○ ○ 因  02

            此 獲 取 如 附 表 編 號 1所 示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重 利 共 計 4萬 5500  03

            元 。  04

        (二 )丁 ○ ○ 另 基 於 乘 人 急 迫 而 貸 放 金 錢 ， 以 取 得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 05

            重 利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乘 丙 ○ ○ 因 家 庭 及 經 營 維 生 之 店 面 急 需 資  06

            金 周 轉 之 際 ， 於 附 表 編 號 2 所 示 之 借 款 時 間 、 地 點 ， 貸 予 丙  07

            ○ ○ 如 附 表 編 號 2所 示 之 金 錢 ， 並 約 定 如 附 表 編 號 2所 示 收 取  08

            利 息 方 式 及 要 求 丙 ○ ○ 簽 立 面 額 5 萬 元 本 票 作 為 擔 保 ， 而 實  09

            際 僅 交 付 4萬 2500 元 之 現 金 予 丙 ○ ○ 。 嗣 丙 ○ ○ 即 透 過 LINE  10

            通 訊 軟 體 （ 暱 稱 「 淯 呈 」 ） 與 丁 ○ ○ （ LINE暱 稱 「 小 小 」 ）  11

            所 持 用 不 詳 品 牌 行 動 電 話 聯 繫 交 付 利 息 事 宜 ， 並 以 鄭 志 章 之  12

           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帳 戶 、 台 新 銀 行 帳 戶 匯 款 至 丁 ○ ○ 之 華 南 銀 行  13

            帳 戶 ， 或 以 交 付 現 金 之 方 式 ， 給 付 如 附 表 編 號 2 所 示 之 利 息  14

            予 丁 ○ ○ ， 丁 ○ ○ 因 此 獲 取 如 附 表 編 號 2 所 示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 15

            當 之 重 利 共 計 5萬 5000元 。  16

        (三 )丁 ○ ○ 基 於 乘 人 急 迫 而 貸 放 金 錢 ， 以 取 得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重  17

            利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乘 甲 ○ ○ 計 畫 出 國 尋 找 工 作 ， 初 期 急 需 金 錢  18

            支 應 生 活 開 銷 之 際 ， 於 附 表 編 號 3 所 示 之 借 款 時 間 、 地 點 ，  19

            貸 予 甲 ○ ○ 如 附 表 編 號 3所 示 之 金 錢 ， 並 約 定 如 附 表 編 號 3所  20

            示 收 取 利 息 方 式 及 要 求 甲 ○ ○ 簽 立 面 額 2 萬 元 本 票 作 為 擔 保  21

            ， 而 實 際 僅 交 付 1萬 7000 元 之 現 金 予 甲 ○ ○ 。 嗣 甲 ○ ○ 即 委  22

            由 丙 ○ ○ 透 過 LINE通 訊 軟 體 （ 暱 稱 「 淯 呈 」 ） 與 丁 ○ ○ （ LI  23

            NE暱 稱 「 小 小 」 ） 所 持 用 不 詳 品 牌 行 動 電 話 聯 繫 交 付 利 息 事  24

            宜 ， 並 以 鄭 志 章 之 台 新 銀 行 帳 戶 匯 款 至 丁 ○ ○ 之 華 南 銀 行 帳  25

            戶 ， 給 付 如 附 表 編 號 3 所 示 之 利 息 予 丁 ○ ○ ， 丁 ○ ○ 因 此 獲  26

            取 如 附 表 編 號 3 所 示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重 利 共 計 6000元 。 而  27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後 於 107年 2 月 11日 由 鄭 志 章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帳 戶 匯 款 2  28

            萬 元 至 丁 ○ ○ 華 南 銀 行 帳 戶 ， 用 以 清 償 本 金 。  29

        (四 )丙 ○ ○ 因 家 庭 及 經 營 維 生 之 店 面 急 需 資 金 周 轉 ， 委 由 甲 ○ ○  30

            出 面 再 次 向 丁 ○ ○ 借 款 ， 丁 ○ ○ 即 將 上 情 告 知 乙 ○ ○ ， 乙 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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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○ 為 牟 取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重 利 ， 而 同 意 出 資 貸 予 甲 ○ ○ ， 並  01

            委 由 丁 ○ ○ 安 排 辦 理 貸 款 事 宜 。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即 共 同 基 於  02

            乘 人 急 迫 而 貸 放 金 錢 ， 以 取 得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重 利 之 犯 意 聯  03

            絡 ， 由 丁 ○ ○ 與 甲 ○ ○ 聯 繫 ， 並 陪 同 乙 ○ ○ 於 附 表 編 號 4 所  04

            示 之 借 款 時 間 、 地 點 與 甲 ○ ○ 碰 面 ， 貸 予 甲 ○ ○ 如 附 表 編 號  05

            4所 示 之 金 錢 ， 並 約 定 如 附 表 編 號 4所 示 收 取 利 息 方 式 及 要 求  06

            甲 ○ ○ 簽 立 面 額 3 萬 元 本 票 作 為 擔 保 ， 丁 ○ ○ 於 收 取 甲 ○ ○  07

            簽 立 之 本 票 後 ， 即 將 乙 ○ ○ 提 供 之 2萬 5000 元 現 金 （ 預 先 扣  08

            除 首 期 利 息 4500元 及 車 馬 費 500 元 ） 交 付 予 甲 ○ ○ 。 嗣 丙 ○  09

            ○ 即 透 過 LINE通 訊 軟 體 （ 暱 稱 「 淯 呈 」 ） 與 丁 ○ ○ （ LINE暱  10

            稱 「 小 小 」 ） 所 持 用 不 詳 品 牌 行 動 電 話 聯 繫 交 付 利 息 事 宜 ，  11

            並 以 鄭 志 章 之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帳 戶 匯 款 至 丁 ○ ○ 之 華 南 銀 行 帳  12

            戶 ， 給 付 如 附 表 編 號 4所 示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重 利 共 計 1萬 40  13

            00元 。  14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丙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訴 由 彰 化 縣 警 察 局 彰 化 分 局 報 告 臺 灣 彰  15

            化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16

            理     由  17

        壹 、 有 罪 部 分  18

        一 、 證 據 能 力  19

        (一 )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（ 包 括 證 人 、 鑑 定 人 、 告 訴 人 、 被 害 人 及 共  20

            同 被 告 等 ）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1  21

            至 之 4 等 之 規 定 ， 而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 22

           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 23

            亦 得 為 證 據 ；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 24

            知 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言  25

           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意 ， 同 法 第 159  26

            條 之 5 定 有 明 文 。 立 法 意 旨 在 於 傳 聞 證 據 未 經 當 事 人 之 反 對  27

            詰 問 予 以 核 實 ， 原 則 上 先 予 排 除 ， 惟 若 當 事 人 已 放 棄 反 對 詰  28

            問 權 ， 於 審 判 程 序 中 表 明 同 意 該 等 傳 聞 證 據 可 作 為 證 據 ， 或  29

           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未 聲 明 異 議 ， 則 基 於 尊 重 當 事 人 對 傳 聞 證  30

            據 之 處 分 權 ， 及 證 據 資 料 愈 豐 富 ， 愈 有 助 於 真 實 發 見 之 理 念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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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且 強 化 言 詞 辯 論 主 義 ， 使 訴 訟 程 序 得 以 順 暢 進 行 ， 上 開 傳  01

            聞 證 據 亦 均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本 判 決 以 下 所 引 用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 02

           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查 無 符 合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1至 之  4  03

            之 情 形 ， 惟 檢 察 官 、 被 告 二 人 及 辯 護 人 於 原 審 及 本 院 準 備 程  04

            序 、 審 理 時 對 於 證 據 能 力 均 未 聲 明 異 議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69至  05

            70、 153-154頁 ， 本 院 卷 第 84至 89、 182至 189 頁 ） ， 本 院 審  06

            酌 後 認 為 該 等 證 據 均 為 法 院 事 實 認 定 之 重 要 依 據 ， 作 為 本 案  07

            之 證 據 均 屬 適 當 ， 故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5規 定 ， 認 均 具  08

           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09

        (二 )另 本 院 以 下 所 引 用 之 非 供 述 證 據 ， 與 本 件 事 實 具 有 自 然 關 聯  10

            性 ， 且 核 屬 書 證 、 物 證 性 質 ， 又 查 無 事 證 足 認 有 違 背 法 定 程  11

            式 或 經 偽 造 、 變 造 所 取 得 等 證 據 排 除 之 情 事 ， 復 經 本 院 依 刑  12

            事 訴 訟 法 第 164條 、 第 165條 踐 行 物 證 、 書 證 之 調 查 程 序 ， 認  13

           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14

        二 、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 15

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丁 ○ ○ 固 坦 承 於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至 (三 )所 載 時 間  16

            、 地 點 ， 貸 款 予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； 另 與 被 告 乙 ○ ○ 共  17

            同 於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四 )之 時 間 、 地 點 ， 由 被 告 乙 ○ ○ 出 資 貸  18

            款 予 告 訴 人 甲 ○ ○ 等 事 實 ， 惟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重 利 之 犯 行 ， 辯  19

            稱 ： 貸 款 金 額 雖 有 利 息 ， 但 係 每 萬 元 每 期 收 取 150 元 ， 換 算  20

            年 利 率 僅 18 %， 因 為 沒 有 約 定 何 時 清 償 本 金 ， 所 以 丙 ○ ○ 在  21

            LINE對 話 裡 面 提 到 還 款 的 金 額 ， 包 含 本 金 與 固 定 的 利 息 ， 也  22

            因 為 沒 有 限 制 清 償 本 金 的 金 額 ， 所 以 丙 ○ ○ 每 次 清 償 的 金 額  23

            ， 才 會 自 3000、 4500元 、 7500元 至 1萬 元 、 2萬 元 不 等 ， 並 無  24

            重 利 之 情 形 ； 且 丙 ○ ○ 是 借 錢 去 開 店 投 資 ， 甚 至 還 有 從 事 放  25

            款 之 情 形 ， 甲 ○ ○ 則 是 要 去 大 陸 工 作 才 需 要 借 款 ， 但 可 以 選  26

            擇 不 去 ， 故 其 等 二 人 借 款 當 時 ， 均 不 符 合 急 迫 或 難 以 求 助 之  27

            處 境 ； 另 甲 ○ ○ 的 第 2 筆 借 款 是 跟 乙 ○ ○ 借 ， 並 不 是 跟 我 借  28

            的 ， 我 只 是 聯 絡 乙 ○ ○ 讓 他 們 自 己 談 云 云 。 而 被 告 乙 ○ ○ 雖  29

            坦 承 有 與 被 告 丁 ○ ○ 於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四 )之 時 間 、 地 點 ， 由  30

            其 出 資 貸 款 予 告 訴 人 甲 ○ ○ 之 事 實 ， 惟 辯 稱 ： 重 利 罪 為 即 成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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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犯 ， 但 我 借 給 甲 ○ ○ 3 萬 元 後 ， 迄 今 尚 未 收 取 任 何 利 息 ， 自  01

            不 構 成 重 利 罪 云 云 。 經 查 ：  02

        (一 )被 告 丁 ○ ○ 於 附 表 編 號 1至 3所 載 時 間 、 地 點 ， 貸 款 如 附 表 編  03

            號 1至 3所 示 金 額 予 丙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， 復 與 被 告 乙 ○ ○ 於 附 表  04

            編 號 4所 載 時 間 、 地 點 ， 由 被 告 乙 ○ ○ 出 資 貸 款 如 附 表 編 號 4  05

            所 示 金 額 予 甲 ○ ○ 等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於 原 審  06

           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均 供 認 不 諱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125至 128頁 ， 本 院  07

            卷 第 189至 195頁 ） ， 核 與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於 偵  08

            訊 、 原 審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述 相 符 （ 見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 09

            卷 第 367至 369、 357至 358頁 ， 原 審 卷 � 第 409至 431頁 、 卷 �  10

            第 101至 119頁 ， 本 院 卷 第 128至 144、 177至 182頁 ） ， 並 有 丙  11

            ○ ○ 與 丁 ○ ○ LINE對 話 內 容 翻 拍 照 片 、 本 票 影 本 等 附 卷 可 憑  12

            （ 見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239至 251、 253頁 ， 原 審 卷 �  13

            第 137頁 ） ， 已 堪 認 定 。  14

        (二 )又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分 別 貸 與 丙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如 附 表 所 示  15

            之 款 項 時 ， 約 定 如 附 表 所 示 「 收 取 利 息 方 式 」 ， 並 取 得 如 附  16

            表 「 已 收 取 利 息 及 費 用 」 之 款 項 等 情 ， 業 據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丙  17

            ○ ○ 於 警 詢 、 偵 訊 、 原 審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稱 ： 2次 各 借 款 5萬  18

            元 ， 利 息 是 每 1萬 元 每 月 1500元 ， 借 款 時 先 扣 除 第 1期 利 息 ，  19

            故 均 實 領 4萬 2500 元 ， 之 後 利 息 是 按 約 定 透 過 我 先 生 申 辦 之  20

           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、 台 新 銀 行 帳 戶 匯 款 至 丁 ○ ○ 帳 戶 ， 2 筆 借 款  21

            時 間 不 同 故 利 息 都 是 分 開 付 ， 每 期 匯 款 7500元 都 是 支 付 利 息  22

            ， 其 中 有 一 次 匯 款 8000元 是 被 加 罰 500元 利 息 ； 107年 4 月 30  23

            日 繳 交 利 息 前 ， 丁 ○ ○ 告 知 利 息 調 整 為 每 萬 元 每 月 為 2000元  24

            ， 所 以 後 來 是 匯 款 1 萬 元 的 利 息 ； 甲 ○ ○ 都 是 託 我 代 他 清 償  25

            積 欠 的 利 息 ， 107年 1月 16日 匯 款 3000元 是 我 替 甲 ○ ○ 匯 的 利  26

            息 ， 107年 2 月 11日 匯 款 2萬 元 則 是 幫 甲 ○ ○ 還 本 金 ， 107年 4  27

            月 16日 匯 款 4500元 是 幫 甲 ○ ○ 還 的 ， 因 為 甲 ○ ○ 後 來 又 跟 丁  28

            ○ ○ 借 3萬 元 ， 另 107年 5月 1日 匯 款 4500元 也 是 付 利 息 等 語 （  29

            見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93至 96、 97至 99、 367至 369 頁  30

            ， 原 審 卷 � 409至 431頁 ， 本 院 卷 第 128至 144頁 ） 及 證 人 即 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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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訴 人 甲 ○ ○ 於 警 詢 、 偵 訊 、 原 審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稱 ： 先 後 借  01

            款 2萬 元 、 3萬 元 ， 利 息 是 每 1萬 元 每 月 1500 元 ， 借 款 時 先 扣  02

            除 第 1期 利 息 ， 第 1次 扣 除 利 息 3000元 而 實 拿 1萬 7000元 ， 第 2  03

            次 扣 除 利 息 4500元 及 車 馬 費 500元 後 實 拿 2萬 5000元 ， 後 來 我  04

            剛 好 出 國 ， 就 請 人 家 拿 錢 給 丙 ○ ○ ， 請 丙 ○ ○ 幫 我 還 利 息 及  05

            本 金 等 語 （ 見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103至 107、 357至 35  06

            8頁 ， 原 審 卷 � 第 101至 119頁 ， 本 院 卷 第 177至 182 頁 ） 明 確  07

            ， 佐 以 丙 ○ ○ 與 被 告 丁 ○ ○ LINE 對 話 內 容 翻 拍 照 片 （ 見 107  08

            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239至 251頁 ） 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每 次 匯  09

            款 利 息 給 被 告 丁 ○ ○ 時 ， 幾 乎 都 會 以 上 開 通 訊 軟 體 通 知 ， 且  10

            與 鄭 志 章 之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帳 戶 、 台 新 銀 行 帳 戶 及 被 告 丁 ○ ○  11

            之 華 南 銀 行 帳 戶 之 交 易 明 細 相 符 （ 見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 12

            卷 第 297至 301頁 ， 原 審 卷 � 第 476至 491頁 、 卷 � 第 72至 77頁  13

            ） ， 再 細 譯 匯 款 時 間 與 金 額 ， 丙 ○ ○ 於 每 月 月 底 或 其 後 數 日  14

            內 匯 款 7500元 （ 詳 如 附 表 編 號 1 「 已 收 取 之 利 息 及 費 用 」 欄  15

            所 示 ） ， 恰 為 附 表 編 號 1 之 借 款 時 間 後 每 月 支 付 利 息 之 時 間  16

            ， 且 7500元 亦 與 丙 ○ ○ 所 稱 雙 方 約 定 之 收 取 利 息 方 式 一 致 ；  17

            另 於 每 月 4日 匯 款 之 7500元 、 1萬 元 （ 詳 如 附 表 編 號 2 「 已 收  18

            取 之 利 息 及 費 用 」 欄 所 載 ） ， 恰 為 附 表 編 號 2 之 借 款 時 間 後  19

            每 月 支 付 利 息 之 時 間 ， 且 7500元 、 1 萬 元 亦 與 丙 ○ ○ 所 稱 雙  20

            方 約 定 之 收 取 利 息 方 式 一 致 ； 而 關 於 甲 ○ ○ 2 次 借 款 之 支 付  21

            利 息 時 間 、 金 額 （ 詳 如 附 表 編 號 3、 4「 已 收 取 之 利 息 及 費 用  22

            」 欄 所 示 ） ， 也 與 附 表 編 號 3、 4所 載 雙 方 約 定 之 收 取 利 息 方  23

            式 及 每 期 支 付 利 息 時 間 一 致 ， 堪 認 如 附 表 「 已 收 取 之 利 息 及  24

            費 用 」 欄 所 載 之 利 息 及 費 用 確 為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貸 與 丙  25

           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如 附 表 所 示 各 筆 借 款 而 收 取 之 利 息 及 費 用 甚 明  26

            。 是 被 告 丁 ○ ○ 辯 稱 ： 當 初 約 定 之 利 息 為 每 期 每 萬 元 150 元  27

            ， 丙 ○ ○ 的 匯 款 包 括 本 金 及 利 息 云 云 ， 顯 係 事 後 卸 責 之 詞 ，  28

            委 無 足 採 。  29

        (三 )被 告 丁 ○ ○ 雖 另 辯 稱 ： 附 表 編 號 4 該 筆 是 甲 ○ ○ 跟 乙 ○ ○ 借  30

            ， 並 不 是 跟 我 借 的 ， 我 只 是 聯 絡 乙 ○ ○ 讓 他 們 自 己 談 云 云 ；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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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被 告 乙 ○ ○ 則 辯 稱 ： 重 利 罪 為 即 成 犯 ， 但 我 借 給 甲 ○ ○ 3 萬  01

            元 後 ， 迄 今 尚 未 收 取 任 何 利 息 ， 自 不 構 成 重 利 罪 云 云 。 惟 依  02

            證 人 甲 ○ ○ 於 原 審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均 證 稱 ： 借 3 萬 元 這 次 ， 是  03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去 交 涉 ， 後 來 丁 ○ ○ 跟 一 個 男 子 一 起 來 ， 丁 ○ ○ 跟 我  04

            說 沒 有 辦 法 承 作 我 的 案 件 ， 所 以 叫 願 意 承 作 我 案 件 的 人 來 做  05

            ， 但 當 時 該 名 男 子 在 駕 駛 座 玩 手 機 ， 後 來 開 車 載 我 們 去 附 近  06

            繞 好 像 去 買 筆 ， 我 簽 完 本 票 是 拿 給 丁 ○ ○ ， 也 是 丁 ○ ○ 拿 錢  07

            給 我 ， 但 我 不 知 道 這 筆 是 誰 出 的 錢 ， 因 為 這 筆 錢 主 要 是 幫 丙  08

            ○ ○ 借 的 ， 所 以 利 息 都 是 丙 ○ ○ 在 處 理 ， 丙 ○ ○ 好 像 有 匯 款  09

            付 第 二 期 的 利 息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108至 109、 113至 114頁  10

            ， 本 院 卷 第 178至 182頁 ） ， 佐 以 鄭 志 章 之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帳 戶  11

            及 被 告 丁 ○ ○ 之 華 南 銀 行 帳 戶 之 交 易 明 細 ， 該 筆 借 款 之 利 息  12

            確 係 由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匯 款 至 被 告 丁 ○ ○ 之 華 南 銀 行 帳 戶 ， 足  13

            見 該 次 借 款 均 係 透 過 被 告 丁 ○ ○ 聯 繫 ， 且 關 於 要 求 簽 立 本 票  14

            、 交 付 借 款 、 約 定 利 息 及 收 取 各 期 利 息 均 係 由 被 告 丁 ○ ○ 出  15

            面 處 理 ， 堪 認 被 告 丁 ○ ○ 並 非 僅 單 純 介 紹 被 告 乙 ○ ○ 貸 款 予  16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甲 ○ ○ 而 已 ， 是 縱 認 該 筆 借 款 係 由 被 告 乙 ○ ○ 出 資 ，  17

            然 被 告 丁 ○ ○ 既 已 參 與 該 次 借 款 之 核 心 過 程 ， 且 對 於 「 收 取  18

            利 息 方 式 」 知 之 甚 詳 ， 自 仍 應 與 被 告 乙 ○ ○ 就 此 部 分 重 利 犯  19

            行 共 同 負 責 。 另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借 款 予 甲 ○ ○ 時 ， 業 已  20

            先 行 扣 除 首 期 之 利 息 及 車 馬 費 ， 業 據 證 人 甲 ○ ○ 證 述 明 確 ，  21

            且 為 被 告 乙 ○ ○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所 供 認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22至 123  22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又 丙 ○ ○ 亦 陸 續 匯 款 如 附 表 編 號 4 所 示 各 期 利 息 至 被  23

            告 丁 ○ ○ 之 華 南 銀 行 帳 戶 內 ， 雖 無 證 據 證 明 被 告 丁 ○ ○ 事 後  24

            有 將 收 取 之 利 息 轉 交 予 被 告 乙 ○ ○ ， 然 仍 無 礙 於 被 告 丁 ○ ○  25

            、 乙 ○ ○ 已 就 該 筆 借 款 獲 取 利 息 之 認 定 ， 是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乙  26

            ○ ○ 上 開 辯 解 ， 均 係 事 後 卸 責 之 詞 ， 委 無 足 採 。  27

        (四 )按 「 前 項 重 利 ， 包 括 手 續 費 、 保 管 費 、 違 約 金 及 其 他 與 借 貸  28

            相 關 之 費 用 。 」 ， 刑 法 第 344條 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； 又 民 間 高 利  29

            借 貸 ， 於 借 貸 之 初 支 付 本 金 時 ， 先 扣 除 利 息 者 ， 應 認 貸 款 之  30

            人 已 取 得 利 息 （ 最 高 法 院 82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834號 、 98年 度 台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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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上 字 第 6760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而 所 謂 取 得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 01

            之 重 利 ， 係 指 就 原 本 利 率 、 時 期 核 算 及 參 酌 當 地 之 經 濟 狀 況  02

            ， 較 之 一 般 債 務 之 利 息 ， 顯 有 特 殊 之 超 額 者 而 言 （ 最 高 法 院  03

            27年 上 字 第 520號 判 例 、 95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619號 、 98 年 度 台  04

            上 字 第 4200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再 按 金 錢 消 費 借 貸 契 約 係 屬  05

            要 物 契 約 ， 貸 與 人 如 自 貸 與 金 額 中 預 扣 利 息 ， 該 部 分 既 未 實  06

            際 交 付 借 用 人 ， 自 不 能 成 立 消 費 借 貸 契 約 ， 其 貸 與 之 本 金 應  07

            以 利 息 預 扣 後 實 際 交 付 借 用 人 之 金 額 為 準 （ 最 高 法 院 104 年  08

            度 台 上 字 第 1278號 、 106年 度 台 上 字 第 972號 民 事 判 決 意 旨 參  09

            照 ） ， 故 於 貸 與 人 預 扣 利 息 之 情 形 ， 應 以 貸 與 人 預 扣 利 息 後  10

            實 際 交 予 借 用 人 之 金 額 ， 據 為 其 借 款 利 率 之 計 算 基 準 。 本 件  11

            依 附 表 各 編 號 所 示 「 收 取 利 息 方 式 」 之 記 載 ， 核 算 其 週 年 利  12

            率 高 達 200%至 240%， 此 借 貸 利 率 ， 與 民 法 第 203 條 所 定 之 週  13

            年 利 率 5%之 法 定 利 率 ， 或 同 法 第 205 條 所 定 之 最 高 利 率 週 年  14

            利 率 20%之 限 制 ， 相 去 甚 遠 ， 且 遠 高 於 當 舖 業 法 第 11條 第 2項  15

            所 定 年 利 率 最 高 不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30之 限 制 ， 衡 諸 目 前 社 會 經  16

            濟 情 況 ， 確 係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重 利 無 訛 。  17

        (五 )被 害 人 等 確 實 出 於 急 迫 始 向 被 告 借 貸 ：  18

          � 按 重 利 罪 所 謂 急 迫 ， 乃 指 需 要 金 錢 或 其 他 物 品 ， 其 情 形 至 為  19

            緊 急 迫 切 之 義 （ 最 高 法 院 9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913、 3780、 5775  20

            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； 所 謂 乘 他 人 急 迫 ， 係 指 明 知 他 人 急 迫 而  21

            利 用 機 會 故 為 貸 與 者 而 言 （ 最 高 法 院 7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8115號  22

           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刑 法 第 344 條 係 規 定 以 乘 他 人 急 迫 、 輕  23

            率 、 無 經 驗 或 難 以 求 助 之 處 境 ， 貸 以 金 錢 或 其 他 物 品 ， 而 取  24

            得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重 利 者 ， 為 其 構 成 要 件 ， 而 消 費 借 貸 乃  25

            社 會 常 見 之 交 易 型 態 ， 借 用 人 借 款 之 理 由 雖 有 多 端 ， 難 一 概  26

            論 之 ， 惟 向 他 人 借 款 本 需 承 擔 利 息 ， 為 避 免 因 借 款 造 成 經 濟  27

            上 之 負 擔 加 重 ， 理 性 之 人 無 不 審 慎 比 較 各 個 借 款 機 構 是 否 需  28

            提 供 擔 保 、 要 求 債 信 、 利 息 數 額 等 情 ， 以 決 定 是 否 及 向 何 人  29

            借 款 ， 明 知 貸 與 人 要 求 高 額 利 息 ， 仍 願 向 其 借 款 ， 實 非 事 理  30

            之 常 ， 其 中 緣 故 或 因 已 不 符 合 其 他 借 款 機 構 要 求 之 債 信 擔 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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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條 件 ， 或 因 急 於 用 錢 以 度 燃 眉 之 急 ， 或 因 無 處 可 借 ， 核 均 與  01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344條 所 指 「 急 迫 」 、 「 難 以 求 助 」 要 件 相 符 。  02

          �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於 原 審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均 證 稱 ： 因 為 開 冷  03

            飲 店 需 要 資 金 、 小 朋 友 唸 幼 稚 園 也 需 要 繳 納 費 用 、 另 我 先 生  04

            被 騙 幫 別 人 貸 款 40萬 元 買 車 ， 借 名 登 記 在 我 先 生 名 下 ， 後 來  05

            貸 款 繳 不 出 來 ， 所 以 才 會 向 丁 ○ ○ 借 款 ； 又 我 父 母 自 己 經 濟  06

            困 難 ， 當 時 也 難 以 向 其 他 親 友 借 錢 ， 自 己 又 曾 經 因 為 積 欠 卡  07

            債 無 法 再 向 銀 行 借 款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410至 412、 424至 4  08

            26、 431至 432頁 ， 本 院 卷 第 138至 140頁 ） ； 另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 09

            甲 ○ ○ 於 偵 訊 、 原 審 審 理 時 均 證 稱 ： 我 跟 丙 ○ ○ 的 經 濟 狀 況  10

            都 不 好 ， 都 會 想 辦 法 去 外 面 調 錢 ， 丙 ○ ○ 因 為 生 意 週 轉 、 小  11

            孩 學 費 會 問 我 有 沒 有 管 道 可 以 借 到 錢 ， 而 本 件 我 第 一 次 借 款  12

            是 因 為 要 出 國 辦 事 ， 身 上 資 金 不 夠 ， 跟 朋 友 、 家 人 都 借 不 到  13

            ， 又 沒 有 正 當 工 作 更 難 向 銀 行 貸 款 ， 有 這 筆 錢 去 那 邊 才 不 需  14

            要 為 生 活 困 擾 ； 第 二 次 借 款 主 要 是 用 我 名 義 幫 丙 ○ ○ 借 ， 但  15

            因 為 丙 ○ ○ 已 經 向 丁 ○ ○ 借 二 筆 款 項 ， 丁 ○ ○ 不 願 再 借 ， 所  16

            以 由 我 出 面 來 借 ， 借 到 後 ， 因 為 我 的 生 活 花 費 較 少 ， 而 丙 ○  17

            ○ 要 繳 小 孩 學 費 ， 有 急 用 ， 所 以 就 將 其 中 二 萬 元 給 丙 ○ ○ ，  18

            自 己 留 5000元 作 為 生 活 開 銷 等 語 （ 見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 19

            卷 第 358頁 、 原 審 卷 � 第 101至 119 頁 ） ， 足 見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 20

            、 甲 ○ ○ 借 款 當 下 確 實 陷 於 「 急 迫 」 、 「 難 以 求 助 」 之 處 境  21

            。  22

          � 再 細 譯 前 開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與 被 告 丁 ○ ○ 之 通 訊 軟 體 LINE對 話  23

            內 容 ， 不 乏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稱 ： 「 我 最 近 真 的 遇 到 困 難 ， 我 會  24

            處 理 的 ， 所 以 拜 託 你 ， 幫 我 一 下 」 、 「 近 日 真 的 遇 到 很 困 難  25

            對 不 起 」 、 「 調 到 馬 上 回 不 好 意 思 」 、 「 真 的 我 在 調 」 、 「  26

            真 的 調 不 到 ， 可 能 要 月 底 了 」 等 訊 息 ， 足 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該  27

            段 借 款 期 間 確 實 處 於 為 錢 所 困 之 窘 境 。 又 稽 以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 28

            申 辦 之 台 新 銀 行 帳 號 00000000000000號 帳 戶 、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 29

            帳 號 000000000000號 帳 戶 、 及 其 配 偶 鄭 志 章 台 新 銀 行 帳 戶 與  30

           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帳 戶 ， 平 均 餘 額 均 不 多 ， 且 時 常 在 款 項 存 入 當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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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日 或 翌 日 即 提 領 而 剩 餘 無 幾 ， 有 前 揭 各 帳 戶 開 戶 資 料 與 交 易  01

            明 細 各 4份 在 卷 可 參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207至 215、 311 至 359、  02

            467至 543頁 ， 卷 � 第 57至 92頁 ） ， 益 徵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證 述 當  03

            時 急 需 現 金 供 店 裡 營 業 用 及 家 用 等 語 ， 應 屬 非 虛 。  04

          � 再 者 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先 前 曾 因 積 欠 多 家 金 融 機 構 債 務 ， 依 消  05

            費 者 債 務 清 理 條 例 之 規 定 聲 請 免 責 ， 先 經 臺 灣 彰 化 地 方 法 院  06

            以 99年 度 消 債 聲 字 第 38號 裁 定 不 免 責 ； 嗣 經 同 院 以 103 年 度  07

            消 債 聲 字 第 1號 為 免 責 之 裁 定 等 事 實 ， 有 上 開 裁 定 2份 在 卷 可  08

            考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439至 453頁 ） ， 足 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證 稱 自  09

            己 信 用 不 良 、 不 易 借 款 ， 致 有 需 用 時 不 得 不 向 地 下 錢 莊 借 錢  10

            之 證 詞 ， 實 屬 可 採 。 又 告 訴 人 甲 ○ ○ 於 107年 1月 3 日 出 境 、  11

            同 年 1月 25日 入 境 ， 有 入 出 境 資 訊 連 結 作 業 1紙 可 參 （ 見 原 審  12

            卷 � 第 457 頁 ） ， 故 其 證 稱 因 為 出 國 辦 事 急 需 現 金 ， 而 於 附  13

            表 編 號 3 所 載 時 間 、 地 點 借 款 之 事 實 ， 亦 可 認 為 有 憑 。 告 訴  14

            人 二 人 因 生 活 所 逼 ， 無 從 向 金 融 機 構 借 款 ， 不 得 不 向 被 告 二  15

            人 借 錢 ， 其 等 二 人 借 款 當 時 ， 應 確 實 陷 於 「 急 迫 」 、 「 難 以  16

            求 助 」 之 處 境 。  17

          � 況 被 告 二 人 放 款 利 率 高 達 200%以 上 ， 與 當 舖 業 法 所 定 30% 及  18

            民 法 第 205條 所 定 最 高 年 息 20%之 限 制 ， 相 去 甚 遠 ， 衡 諸 一 般  19

            社 會 經 濟 狀 況 ， 告 訴 人 若 非 急 用 ， 當 無 以 此 高 額 利 息 借 款 之  20

            理 。 足 認 告 訴 人 等 向 被 告 二 人 借 款 之 際 ， 係 因 急 迫 資 金 需 求  21

            ， 始 決 定 忍 受 高 額 利 息 負 擔 向 被 告 二 人 借 款 ， 處 於 急 迫 之 境  22

            地 至 明 。 又 被 告 貸 款 予 告 訴 人 週 年 利 率 高 達 200%以 上 ， 業 如  23

            前 述 ， 不 論 是 否 確 知 告 訴 人 實 際 借 款 原 因 ， 然 其 等 對 於 告 訴  24

            人 係 處 於 需 要 金 錢 至 為 緊 急 迫 切 之 狀 態 ， 始 有 違 常 情 願 意 支  25

            付 如 此 高 額 利 息 向 其 等 借 款 之 情 ， 當 難 諉 為 不 知 ， 是 被 告 二  26

            人 主 觀 上 知 悉 被 害 人 向 其 等 借 款 時 乃 需 款 孔 急 乙 節 ， 亦 堪 認  27

            定 。 又 按 刑 法 第 344 條 之 重 利 罪 ， 其 構 成 要 件 為 乘 他 人 急 迫  28

            、 輕 率 、 無 經 驗 或 難 以 求 助 之 處 境 貸 以 金 錢 ， 而 取 得 與 原 本  29

            顯 不 相 當 之 重 利 ， 但 不 以 同 時 具 備 「 急 迫 、 輕 率 、 無 經 驗 或  30

            難 以 求 助 」 為 必 要 ， 只 要 符 合 其 中 一 種 情 況 ， 再 趁 此 機 會 貸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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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以 金 錢 及 取 得 重 利 等 二 項 要 件 即 可 構 成 本 罪 ， 而 本 案 告 訴 人  01

            借 款 當 時 確 屬 「 急 迫 」 、 「 難 以 求 助 」 至 明 ， 其 等 借 款 時 是  02

            否 「 輕 率 」 、 「 無 經 驗 」 ， 已 無 庸 再 予 探 究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03

        (六 )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二 人 確 有 上 開 重 利 犯 行 ， 其 等 所 辯 均 屬 事 後  04

            卸 責 之 詞 ， 無 可 採 信 。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二 人 就 附 表 各 編  05

            號 所 示 犯 行 已 堪 認 定 ， 應 予 依 法 論 科 。  06

        三 、 論 罪 方 面  07

        (一 )按 刑 法 第 344 條 重 利 罪 雖 未 有 處 罰 未 遂 犯 之 明 文 ， 然 其 重 利  08

            結 果 之 取 得 時 期 ， 或 於 借 貸 期 限 屆 至 時 與 原 本 一 併 取 得 ， 或  09

            於 付 本 之 始 先 行 扣 利 （ 參 照 院 字 第 519 號 解 釋 ） ， 或 將 利 息  10

            滾 入 原 本 而 另 立 借 據 ， 均 非 所 問 。 查 被 告 二 人 就 附 表 各 編 號  11

            所 示 借 款 均 已 取 得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重 利 ， 是 核 被 告 丁 ○ ○  12

            就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至 (四 )、 被 告 乙 ○ ○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(四 )  13

            所 為 ， 均 係 犯 刑 法 第 344條 第 1項 之 重 利 罪 。  14

        (二 )被 告 二 人 就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四 )之 犯 行 ， 具 有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 15

            分 擔 ， 應 依 刑 法 第 28條 規 定 ， 論 以 共 同 正 犯 。  16

        (三 )被 告 二 人 就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四 )之 犯 行 ， 及 被 告 丁 ○ ○ 就 犯 罪  17

            事 實 欄 一 (一 )至 (三 )之 犯 行 ， 先 後 雖 都 有 多 次 取 得 重 利 之 行  18

            為 ， 惟 其 等 仍 屬 一 重 利 犯 意 接 續 多 次 行 為 ， 侵 害 一 法 益 ， 應  19

            為 接 續 犯 ， 各 僅 論 以 單 純 一 罪 。  20

        (四 )被 告 丁 ○ ○ 就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至 (四 )所 犯 各 罪 ， 係 先 後 貸  21

            予 丙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， 且 為 獨 立 之 四 筆 消 費 借 貸 關 係 ， 借 款 時  22

            間 可 明 確 區 分 ， 利 息 亦 各 自 起 算 ， 並 非 基 於 同 一 重 利 之 犯 意  23

            接 續 進 行 ， 顯 係 犯 意 各 別 ， 行 為 互 異 ， 應 予 分 論 併 罰 。  24

        四 、 撤 銷 原 判 決 之 理 由 及 量 刑 、 沒 收 之 說 明 ：  25

        (一 )原 審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被 告 丁 ○ ○ 就 原 審 判 決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  26

            至 (三 )、 被 告 乙 ○ ○ 就 原 審 判 決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、 (三 )所  27

            示 犯 行 均 罪 證 明 確 ， 予 以 論 罪 科 刑 ， 固 非 無 見 。 惟 查 ：  28

          � 原 審 判 決 認 被 告 二 人 就 原 審 判 決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部 分 （ 即  29

            本 判 決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、 (二 )） ， 另 共 同 由 先 前 取 得 與 原  30

            本 顯 不 相 當 重 利 之 犯 意 ， 提 升 為 以 恐 嚇 而 足 以 使 人 心 生 畏 懼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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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方 法 取 得 顯 不 相 當 重 利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於 107年 5月 11日 下 午  01

            4時 35分 許 ， 以 被 告 乙 ○ ○ 持 用 之 0000000000 號 行 動 電 話 門  02

            號 撥 打 電 話 給 丙 ○ ○ 後 ， 由 被 告 丁 ○ ○ 向 丙 ○ ○ 恫 稱 「 你 這  03

            女 人 很 柪 蠻 ， 用 硬 的 也 不 行 」 、 「 我 一 定 找 人 過 去 堵 的 」 等  04

            語 ； 被 告 乙 ○ ○ 則 恫 稱 「 沒 關 係 我 帶 人 去 就 好 了 」 等 語 ， 因  05

            認 被 告 二 人 就 此 部 分 所 為 ， 應 均 係 犯 刑 法 第 344條 之 1第 1 項  06

            加 重 重 利 罪 ， 並 變 更 起 訴 書 所 論 之 刑 法 第 344條 第 1項 � 通 重  07

            利 罪 名 。 惟 按 恐 嚇 之 構 成 要 件 ， 須 恐 嚇 內 容 以 加 害 生 命 、 身  08

            體 、 自 由 、 名 譽 、 財 產 等 事 項 為 限 ， 故 若 以 加 害 此 等 內 容 以  09

            外 之 事 項 告 知 被 害 人 ， 或 並 未 具 體 指 明 將 以 如 何 之 方 法 加 害  10

            他 人 之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名 譽 、 財 產 ， 依 罪 刑 法 定 主 義 ，  11

            即 不 能 成 立 本 罪 。 經 查 ， 被 告 二 人 雖 於 上 揭 時 間 ， 為 向 告 訴  12

            人 丙 ○ ○ 催 討 上 開 借 款 ， 而 在 電 話 中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為 上 開  13

            言 語 ， 業 據 證 人 丙 ○ ○ 於 原 審 審 理 時 證 述 明 確 ， 並 有 上 開 對  14

            話 錄 音 譯 文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231至 23  15

            7 頁 ） ， 然 觀 諸 上 開 對 話 錄 音 譯 文 ， 被 告 二 人 於 電 話 中 要 求  16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儘 速 還 款 ， 然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一 再 請 求 被 告 丁 ○  17

            ○ 能 讓 其 延 緩 ， 但 被 告 丁 ○ ○ 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信 用 不 佳 而 不  18

            願 意 ， 並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稱 「 你 這 女 人 很 柪 蠻 ， 用 硬 的 也 不  19

            行 」 ， 被 告 乙 ○ ○ 隨 接 著 稱 「 喂 ！ 知 道 了 沒 ？ 結 論 知 道 了 沒  20

            ？ 這 2、 3天 沒 拿 出 來 看 是 要 我 去 妳 家 還 是 要 去 妳 的 店 裡 ？ 」  21

            ， 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隨 即 回 稱 「 我 的 店 跟 我 的 家 都 在 同 一 個 地  22

            方 啦 」 ， 被 告 乙 ○ ○ 則 稱 「 嘿 ， 沒 關 係 我 帶 人 去 就 好 了 」 ，  23

            隨 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便 稱 「 小 小 ， 別 說 我 都 跟 你 拜 託 ， 你 要 這  24

            樣 把 我 處 理 啦 ， 我 也 是 有 人 啦 ， 阿 不 然 我 在 約 這 邊 的 過 去 跟  25

            你 講 啦 ， 這 樣 好 不 好 ？ 」 ， 丁 ○ ○ 即 稱 「 好 啦 ， 有 人 就 拜 託  26

            你 叫 出 來 啦 」 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回 稱 「 好 啦 ， 那 我 再 約 你 去 哪  27

            邊 解 決 」 ， 被 告 丁 ○ ○ 才 稱 「 我 跟 你 講 啦 ， 叫 出 來 你 7 萬 也  28

            順 便 一 起 準 備 出 來 啦 ， 我 一 定 找 人 過 去 堵 的 啦 」 等 語 （ 見 10  29

            7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235至 237 頁 ） ， 堪 認 被 告 丁 ○ ○ 對  30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稱 「 你 這 女 人 很 柪 蠻 ， 用 硬 的 也 不 行 」 等 語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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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僅 係 因 其 對 於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未 依 約 定 還 款 而 認 其 信 用 不 佳 ，  01

            且 一 再 藉 故 拖 延 ， 始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為 情 緒 性 之 辱 罵 字 眼 ，  02

            並 未 表 明 要 施 以 如 何 之 惡 害 行 為 相 脅 ； 至 於 被 告 乙 ○ ○ 雖 有  03

            稱 「 嘿 ， 沒 關 係 我 帶 人 去 就 好 了 」 等 語 及 被 告 丁 ○ ○ 稱 「 我  04

            跟 你 講 啦 ， 叫 出 來 你 7 萬 也 順 便 一 起 準 備 出 來 啦 ， 我 一 定 找  05

            人 過 去 堵 的 啦 」 等 語 ， 似 有 表 達 要 帶 人 至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住 處  06

            追 討 債 務 之 情 ， 惟 細 核 其 內 容 ， 均 無 明 確 表 示 要 以 何 具 體 作  07

            為 加 害 被 害 人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名 譽 、 財 產 之 事 ， 且 被 告  08

            丁 ○ ○ 係 於 雙 方 已 達 成 由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再 找 他 人 出 面 協 調 後  09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丁 ○ ○ 始 稱 「 我 一 定 找 人 過 去 堵 的 啦 」 等 語 ， 則 被 告  10

            丁 ○ ○ 上 開 言 語 或 僅 係 表 示 也 會 找 人 出 面 協 調 而 已 ， 尚 難 逕  11

            認 被 告 丁 ○ ○ 即 有 找 人 至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住 處 或 店 面 「 圍 堵 」  12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之 意 ， 是 由 上 開 對 話 之 前 後 文 句 觀 之 ， 實 難 遽  13

            認 被 告 二 人 即 要 施 加 非 法 手 段 加 害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， 況 由 告 訴  14

            人 丙 ○ ○ 猶 向 被 告 丁 ○ ○ 表 示 「 小 小 ， 別 說 我 都 跟 你 拜 託 ，  15

            你 要 這 樣 把 我 處 理 啦 ， 我 也 是 有 人 啦 ， 阿 不 然 我 在 約 這 邊 的  16

            過 去 跟 你 講 啦 ， 這 樣 好 不 好 ？ 」 等 語 ， 並 主 動 向 被 告 丁 ○ ○  17

            表 示 將 再 與 被 告 丁 ○ ○ 約 定 時 間 協 調 等 情 觀 之 ， 亦 難 逕 認 告  18

            訴 人 丙 ○ ○ 有 因 聽 聞 被 告 二 人 上 開 言 語 而 有 心 生 畏 懼 之 情 。  19

            又 無 證 據 證 明 被 告 乙 ○ ○ 就 被 告 丁 ○ ○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上 開  20

            二 次 重 利 之 犯 行 ， 與 被 告 丁 ○ ○ 具 有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，  21

            應 為 被 告 乙 ○ ○ 無 罪 之 諭 知 （ 詳 如 後 述 ） ， 是 原 審 判 決 據 此  22

            認 定 被 告 二 人 就 原 審 判 決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部 分 （ 即 本 判 決  23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、 (二 )） 均 係 犯 刑 法 第 344條 之 1第 1 項 加  24

            重 重 利 罪 ， 認 事 用 法 已 有 違 誤 。  25

          � 被 告 丁 ○ ○ 所 持 用 ， 作 為 與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聯 繫 本 件 各 次 借 款  26

            及 交 付 利 息 事 宜 之 不 詳 品 牌 行 動 電 話 1 支 ， 原 審 判 決 於 犯 罪  27

            事 實 內 漏 未 記 載 ， 且 於 被 告 丁 ○ ○ 所 犯 本 件 各 罪 項 下 均 未 諭  28

            知 沒 收 及 追 徵 價 額 ， 亦 有 違 誤 。 另 被 告 乙 ○ ○ 持 有 之 不 詳 品  29

            牌 行 動 電 話 1支 （ 含 門 號 0000000000號 SIM卡 1 張 ） ， 非 屬 被  30

            告 丁 ○ ○ 所 有 ， 自 無 從 於 被 告 丁 ○ ○ 所 犯 附 表 編 號 1、 2各 罪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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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項 下 宣 告 沒 收 ， 原 審 判 決 就 此 宣 告 沒 收 及 追 徵 價 額 ， 亦 有 違  01

            誤 。  02

          � 按 「 前 項 重 利 ， 包 括 手 續 費 、 保 管 費 、 違 約 金 及 其 他 與 借 貸  03

            相 關 之 費 用 」 ， 刑 法 第 344條 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是 以 被 告 丁 ○  04

            ○ 、 乙 ○ ○ 就 附 表 編 號 4該 次 借 款 時 ， 另 有 預 扣 車 馬 費 500元  05

            ， 仍 應 計 入 其 等 所 獲 取 之 重 利 ， 原 審 判 決 漏 未 將 此 部 分 計 入  06

            被 告 二 人 共 犯 附 表 編 號 4該 次 之 犯 罪 所 得 ， 亦 有 未 洽 。  07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乙 ○ ○ 就 原 審 判 決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部 分 （  08

            即 本 判 決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、 (二 )） 提 起 上 訴 為 理 由 ， 至 於  09

            被 告 丁 ○ ○ 雖 以 否 認 本 件 重 利 犯 行 為 由 提 起 上 訴 ， 然 其 本 件  10

            重 利 犯 行 ， 業 經 本 院 認 定 如 前 ， 其 上 訴 並 無 理 由 ， 惟 原 審 判  11

            決 既 有 上 開 違 誤 之 處 ， 要 屬 無 可 維 持 ， 自 應 由 本 院 將 原 判 決  12

            上 開 部 分 撤 銷 改 判 ， 且 原 審 判 決 就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所 定  13

            應 執 行 之 刑 ， 亦 因 宣 告 刑 經 本 院 予 以 撤 銷 而 失 所 附 麗 ， 自 應  14

            由 本 院 併 予 撤 銷 。  15

        (二 )爰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審 酌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正 值 青  16

            壯 ， 不 思 以 正 當 方 式 賺 取 錢 財 ， 卻 乘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 17

            急 需 用 錢 之 際 ， 分 別 貸 與 金 錢 而 收 取 年 利 率 200%以 上 之 高 額  18

            利 息 ， 使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遭 重 利 纏 身 不 堪 負 荷 ， 受 有  19

            財 產 損 失 及 精 神 痛 苦 ， 又 被 告 二 人 犯 罪 後 否 認 犯 行 ， 迄 未 與  20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成 立 和 解 或 取 得 諒 解 ， 缺 乏 具 體 悔 過  21

            表 現 ， 兼 衡 被 告 丁 ○ ○ 高 職 畢 業 之 教 育 程 度 、 未 婚 、 目 前 在  22

            遊 藝 場 工 作 、 月 入 3 萬 多 元 、 需 扶 養 母 親 ； 被 告 乙 ○ ○ 高 中  23

            肄 業 、 已 婚 、 目 前 從 事 清 潔 工 作 、 月 入 7、 8 萬 元 、 需 撫 養 3  24

            名 未 成 年 子 女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98 頁 ）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分 別 量 處  25

            如 附 表 各 編 號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均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， 暨  26

            就 被 告 丁 ○ ○ 所 犯 各 罪 所 宣 告 之 刑 ， 衡 酌 其 犯 罪 類 型 、 行 為  27

            態 樣 、 動 機 ， 責 任 非 難 重 複 之 程 度 較 高 ， 犯 罪 時 點 連 續 接 近  28

            ， 暨 所 反 映 之 人 格 特 性 ， 與 整 體 刑 法 目 的 及 相 關 刑 事 政 策 等  29

            情 為 整 體 評 價 後 ， 本 於 比 例 原 則 、 責 罰 相 當 等 原 則 ， 定 其 應  30

            執 行 之 刑 如 主 文 第 2項 所 示 ， 並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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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三 )沒 收 之 說 明  01

          � 按 供 犯 罪 所 用 、 犯 罪 預 備 之 物 或 犯 罪 所 生 之 物 ， 屬 於 犯 罪 行  02

            為 人 者 ， 得 沒 收 之 ，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 03

           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， 刑 法 第 38條 第 2項 前 段 、 第 4項 定 有 明 文 。  04

            查 被 告 丁 ○ ○ 係 以 其 所 持 用 之 不 詳 品 牌 行 動 電 話 1 支 ， 透 過  05

            LINE通 訊 軟 體 與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聯 繫 本 件 各 筆 借 款 之 交 付 利 息  06

            事 宜 ， 業 據 被 告 丁 ○ ○ 於 警 詢 時 所 供 認 （ 見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  07

            887 號 卷 第 36、 40頁 ） ， 並 有 被 告 丁 ○ ○ 所 持 用 行 動 電 話 內  08

            與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之 LINE 對 話 記 錄 翻 拍 照 片 在 卷 為 憑 （ 見 107  09

            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239至 251頁 ） ， 堪 認 該 不 詳 品 牌 行 動  10

            電 話 1 具 ， 為 被 告 丁 ○ ○ 所 持 用 ， 作 為 與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聯 繫  11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至 (四 )各 次 交 付 利 息 之 犯 罪 工 具 ， 且 並 未  12

            扣 案 ， 爰 依 上 開 規 定 宣 告 沒 收 ， 並 諭 知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 13

           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。 至 於 被 告 乙 ○ ○ 所 持 用  14

            之 不 詳 品 牌 行 動 電 話 1支 （ 含 門 號 0000000000號 SIM卡 1 張 ）  15

            ， 雖 被 告 丁 ○ ○ 曾 以 該 行 動 電 話 向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催 討 附 表 編  16

            號 1、 2所 示 借 款 ， 然 該 行 動 電 話 為 被 告 乙 ○ ○ 所 有 ， 且 無 證  17

            據 證 明 被 告 乙 ○ ○ 與 被 告 丁 ○ ○ 共 犯 此 部 分 犯 行 （ 詳 如 後 述  18

            ） ， 自 無 從 於 被 告 丁 ○ ○ 所 犯 附 表 編 號 1、 2各 罪 項 下 宣 告 沒  19

            收 ； 又 無 證 據 證 明 該 行 動 電 話 曾 供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共 犯  20

            附 表 編 號 4 所 示 犯 行 ， 亦 無 從 於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乙 ○ ○ 所 犯 附  21

            表 編 號 4該 罪 項 下 宣 告 沒 收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22

          � 按 犯 罪 所 得 ，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者 ， 沒 收 之 ，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 23

           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； 犯 罪 所 得 已 實 際 合  24

            法 發 還 被 害 人 者 ， 不 予 宣 告 沒 收 或 追 徵 ， 刑 法 第 38條 之 1 第  25

            1 項 前 段 、 第 3 項 、 第 5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共 同 正 犯 之 犯  26

            罪 所 得 ， 沒 收 或 追 徵 ， 應 就 各 人 所 分 得 之 數 額 分 別 為 之 ； 先  27

            前 對 共 同 正 犯 採 連 帶 沒 收 犯 罪 所 得 之 見 解 ， 已 不 再 援 用 及 供  28

            參 考 （ 最 高 法 院 104年 第 13 次 刑 事 庭 會 議 決 議 意 旨 參 照 ） ，  29

            所 謂 各 人 「 所 分 得 」 ， 係 指 各 人 「 對 犯 罪 所 得 有 事 實 上 之 處  30

            分 權 限 」 ， 法 院 應 視 具 體 個 案 之 實 際 情 形 而 為 認 定 ： 倘 若 共  31

５１



            同 正 犯 各 成 員 內 部 間 ， 對 於 不 法 利 得 分 配 明 確 時 ， 固 應 依 各  01

            人 實 際 分 配 所 得 沒 收 ； 然 若 共 同 正 犯 成 員 對 不 法 所 得 並 無 處  02

            分 權 限 ， 其 他 成 員 亦 無 事 實 上 之 共 同 處 分 權 限 者 ， 自 不 予 諭  03

            知 沒 收 ； 至 共 同 正 犯 各 成 員 對 於 不 法 利 得 享 有 共 同 處 分 權 限  04

            時 ， 則 應 負 共 同 沒 收 之 責 （ 最 高 法 院 104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937  05

            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經 查 ， 附 表 編 號 1至 3「 已 收 取 之 利 息 及  06

            費 用 」 欄 之 金 額 ， 均 為 被 告 丁 ○ ○ 因 各 次 重 利 犯 行 所 取 得 之  07

            犯 罪 所 得 ； 另 關 於 附 表 編 號 4 「 已 收 取 之 利 息 及 費 用 」 欄 之  08

            金 額 均 係 由 被 告 丁 ○ ○ 所 收 取 ， 且 被 告 乙 ○ ○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 09

            亦 供 稱 ： 我 沒 有 拿 到 利 息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95 頁 ） ， 堪 認  10

            此 部 分 之 重 利 犯 罪 所 得 亦 由 被 告 丁 ○ ○ 取 得 ， 且 上 開 款 項 均  11

            未 扣 案 ， 依 前 揭 說 明 ， 自 應 於 被 告 丁 ○ ○ 所 犯 各 罪 項 下 宣 告  12

            沒 收 ， 並 諭 知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 13

            徵 其 價 額 。  14

        貳 、 無 罪 部 分  15

        一 、 公 訴 意 旨 另 略 以 ： 被 告 乙 ○ ○ 係 與 共 同 被 告 丁 ○ ○ 共 同 為 犯  16

            罪 事 實 欄 一 (一 )、 （ 二 ） 之 重 利 罪 ， 故 認 為 被 告 乙 ○ ○ 此 部  17

            分 亦 成 立 刑 法 第 344條 第 1項 重 利 罪 嫌 等 語 。  18

        二 、 按 犯 罪 事 實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之 ， 無 證 據 不 得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； 不  19

           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者 ， 應 諭 知 無 罪 之 判 決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4  20

            條 第 2項 、 第 301條 第 1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此 所 謂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之  21

            證 據 ， 無 論 其 為 直 接 或 間 接 證 據 ， 均 須 達 於 通 常 一 般 人 均 不  22

            致 有 所 懷 疑 ， 而 得 確 信 其 為 真 實 之 程 度 ， 始 得 據 為 有 罪 之 認  23

            定 ， 若 其 關 於 被 告 是 否 犯 罪 之 證 明 未 能 達 此 程 度 ， 而 有 合 理  24

            性 懷 疑 之 存 在 ， 致 使 無 法 形 成 有 罪 之 確 信 ， 根 據 「 罪 證 有 疑  25

            、 利 於 被 告 」 之 證 據 法 則 ， 即 不 得 遽 為 不 利 被 告 之 認 定 （ 最  26

            高 法 院 29年 上 字 第 3105號 、 40年 台 上 字 第 86號 、 76年 台 上 字  27

            第 4986號 判 例 同 此 見 解 ） 。 又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61條 第 1項 規 定  28

            ： 檢 察 官 就 被 告 犯 罪 事 實 ， 應 負 舉 證 責 任 ， 並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 29

            法 。 因 此 ， 檢 察 官 對 於 起 訴 之 犯 罪 事 實 ， 應 負 提 出 證 據 及 說  30

            服 之 實 質 舉 證 責 任 。 倘 其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， 不 足 為 被 告 有 罪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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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積 極 證 明 ， 或 其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， 無 從 說 服 法 院 以 形 成 被 告  01

            有 罪 之 心 證 ， 基 於 無 罪 推 定 之 原 則 ， 自 應 為 被 告 無 罪 判 決 之  02

            諭 知 （ 最 高 法 院 92年 台 上 字 第 128 號 判 例 意 旨 見 解 相 同 ） 。  03

        三 、 公 訴 意 旨 認 被 告 乙 ○ ○ 涉 犯 此 部 分 重 利 罪 嫌 ， 無 非 係 以 被 告  04

            乙 ○ ○ 自 承 曾 經 打 電 話 向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討 債 務 之 事 實 ， 及 告  05

            訴 人 即 證 人 丙 ○ ○ 之 證 述 、 被 告 二 人 撥 打 電 話 給 告 訴 人 丙 ○  06

            ○ 之 通 話 內 容 譯 文 、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與 被 告 丁 ○ ○ LINE對 話 內  07

            容 翻 拍 照 片 數 張 等 為 其 主 要 依 據 。 然 訊 據 被 告 乙 ○ ○ 堅 決 否  08

            認 此 部 分 犯 行 ， 於 警 詢 時 辯 稱 ： 我 不 知 道 丁 ○ ○ 借 款 給 丙 ○  09

            ○ 的 事 ， 丁 ○ ○ 沒 有 委 託 我 向 丙 ○ ○ 追 討 債 務 ， 只 有 於  107  10

            年 5 月 11日 我 與 丁 ○ ○ 相 約 吃 東 西 時 ， 丁 ○ ○ 才 叫 我 打 電 話  11

            給 丙 ○ ○ 問 何 時 要 還 錢 等 語 （ 見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6  12

            2至 67頁 ） 。  13

        四 、 經 查 ：  14

        (一 )附 表 編 號 1、 2所 示 二 次 借 款 均 是 由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與 被 告 丁 ○  15

            ○ 聯 繫 借 款 事 宜 ， 並 由 雙 方 見 面 簽 立 本 票 及 交 付 借 款 ， 復 由  16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將 利 息 匯 至 被 告 丁 ○ ○ 之 華 南 銀 行 帳 戶 等 情 ，  17

            業 據 被 告 丁 ○ ○ 於 警 詢 、 偵 訊 、 原 審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均 供 認 不  18

            諱 ， 核 與 證 人 丙 ○ ○ 於 警 詢 、 偵 訊 、 原 審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述  19

            相 符 ， 且 依 證 人 丙 ○ ○ 於 偵 訊 及 原 審 審 理 時 均 證 稱 ： 並 不 認  20

            識 被 告 乙 ○ ○ 等 語 （ 見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368頁 ， 原  21

            審 卷 � 第 410 頁 ） ， 堪 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當 初 向 被 告 丁 ○ ○ 借  22

            款 時 ， 被 告 乙 ○ ○ 並 未 參 與 ， 已 難 逕 認 被 告 乙 ○ ○ 就 附 表 編  23

            號 1、 2所 示 二 次 重 利 犯 行 ， 一 開 始 即 與 被 告 丁 ○ ○ 具 有 犯 意  24

            之 聯 絡 及 行 為 之 分 擔 。  25

        (二 )證 人 丙 ○ ○ 於 警 詢 時 雖 證 稱 ： 107年 4月 25日 我 有 還 3 萬 元 的  26

            本 金 給 丁 ○ ○ ， 當 時 丁 ○ ○ 是 叫 乙 ○ ○ 來 向 我 收 取 等 語 （ 見  27

           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94至 95頁 ） ， 惟 此 經 被 告 乙 ○ ○  28

            於 警 詢 、 本 院 審 理 時 所 否 認 （ 見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6  29

            2 頁 ， 本 院 卷 第 120至 121頁 ） ， 且 證 人 丁 ○ ○ 於 警 詢 、 偵 查  30

            、 原 審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均 未 明 確 提 及 此 部 分 情 節 ， 亦 無 其 他 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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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據 足 以 佐 證 證 人 丙 ○ ○ 上 開 之 證 述 ， 自 無 從 遽 採 為 對 被 告 乙  01

            ○ ○ 不 利 之 認 定 。  02

        (三 )另 被 告 乙 ○ ○ 曾 與 被 告 丁 ○ ○ 於 107年 5月 11日 下 午 4 時 35分  03

            許 ， 撥 打 電 話 向 丙 ○ ○ 催 討 欠 款 ， 惟 依 證 人 丁 ○ ○ 於 警 詢 時  04

            證 稱 ： 我 沒 有 委 託 乙 ○ ○ 向 丙 ○ ○ 討 債 ， 是 丙 ○ ○ 於 107年 5  05

            月 11日 前 一 天 先 打 電 話 給 我 ， 叫 我 去 他 家 收 錢 ， 但 後 來 丙 ○  06

            ○ 否 認 有 這 樣 說 ， 乙 ○ ○ 看 不 過 去 才 義 務 幫 忙 等 語 （ 見  107  07

            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第 47頁 ） ， 核 與 被 告 乙 ○ ○ 於 警 詢 時 供  08

            稱 ： 107年 5 月 11日 我 與 丁 ○ ○ 相 約 吃 東 西 ， 丁 ○ ○ 向 我 說 5  09

            月 10日 丙 ○ ○ 有 打 電 話 給 丁 ○ ○ 說 要 還 錢 ， 丁 ○ ○ 就 叫 我 打  10

            電 話 問 丙 ○ ○ 何 時 要 還 錢 等 語 （ 見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9887號 卷  11

            第 67頁 ） 相 符 ， 又 依 被 告 乙 ○ ○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供 稱 ： 當 天 打  12

            那 通 電 話 就 是 要 叫 丙 ○ ○ 還 錢 ， 我 只 知 道 丙 ○ ○ 與 被 告 丁 ○  13

            ○ 有 借 貸 關 係 ， 至 於 哪 一 筆 錢 、 什 麼 內 容 我 並 不 知 道 等 語 （  14

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第 120頁 ） ， 且 細 譯 對 話 錄 音 譯 文 （ 見 107年 度 偵 字  15

            第 9887號 卷 第 231至 237頁 ） ， 被 告 乙 ○ ○ 於 電 話 中 亦 未 明 確  16

            提 及 究 係 何 筆 債 務 、 利 息 多 少 等 內 容 ， 且 無 證 據 證 明 被 告 丁  17

            ○ ○ 事 先 即 已 將 借 款 予 丙 ○ ○ 收 取 重 利 之 事 告 知 被 告 乙 ○ ○  18

            ， 自 不 能 排 除 被 告 乙 ○ ○ 係 於 不 知 悉 被 告 丁 ○ ○ 借 款 予 丙 ○  19

            ○ 而 收 取 重 利 之 情 形 下 ， 基 於 情 誼 而 為 被 告 丁 ○ ○ 撥 打 電 話  20

            向 丙 ○ ○ 催 討 欠 款 而 已 ， 自 難 遽 認 被 告 乙 ○ ○ 就 被 告 丁 ○ ○  21

            上 開 重 利 之 犯 行 具 有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。  22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依 公 訴 意 旨 所 舉 證 據 ， 尚 難 逕 認 被 告 乙 ○ ○ 有 上  23

            開 公 訴 意 旨 所 指 重 利 罪 嫌 ， 本 案 既 存 有 合 理 懷 疑 ， 而 致 本 院  24

            無 法 形 成 被 告 乙 ○ ○ 此 部 分 有 罪 之 確 切 心 證 ， 自 屬 不 能 證 明  25

            被 告 犯 罪 ， 揆 諸 前 開 說 明 ， 就 上 開 公 訴 意 旨 所 指 部 分 自 應 諭  26

            知 被 告 乙 ○ ○ 無 罪 之 判 決 ， 以 免 冤 抑 。  27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69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64條 、 第 299  28

        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01條 第 1項 ， 刑 法 第 28條 、 第 344條 第 1 項 、 第  29

        41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8項 、 第 51條 第 5款 、 第 38條 第 2 項 前 段 、 第 4  30

        項 、 第 38條 之 1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項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條 之 1第 1項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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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1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邱 呂 凱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戊 ○ ○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0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9     年    11    月     17     日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七 庭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梁   堯   銘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王   鏗   �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羅   國   鴻  06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07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陳   文   明  0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1    月     17    日  10

        【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】  11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44條 （ 重 利 罪 ）  12

        乘 他 人 急 迫 、 輕 率 、 無 經 驗 或 難 以 求 助 之 處 境 ， 貸 以 金 錢 或 其 他  13

        物 品 ， 而 取 得 與 原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重 利 者 ， 處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 14

       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3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5

        前 項 重 利 ， 包 括 手 續 費 、 保 管 費 、 違 約 金 及 其 他 與 借 貸 相 關 之 費  16

        用 。  17

        【 附 表 】  18
   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   編 借款人 借款時間 貸款金額 收取利息方式    已收取之利息及費用          宣告刑         20
             號       、地點  (新臺幣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  1 丙○○ 106 年10 5萬元   每30天為1 期 �借款時預扣而取得利息75 丁○○犯重利罪，處有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月30日下         ，每期利息75   00元。                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午1 時許         00元，且貸款 �106年12月1日由鄭志章中 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預扣首期利   國信託銀行帳戶匯款7500 算壹日。未扣案之不詳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彰化縣彰         息            元至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 品牌行動電話壹支及犯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市三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罪所得新臺幣肆萬伍仟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路270 號         ◎利率：212% �107年1月2 日由鄭志章中 伍佰元均沒收，於全部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家超商         （計算式：75   國信託銀行帳戶匯款7500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/42500*12*   元至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 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％）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額。                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107年1月31日由鄭志章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信託銀行帳戶匯款8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（含遲延利息500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107年2月28日由鄭志章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銀行帳戶匯款7500元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107年4月1 日由鄭志章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
               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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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信託銀行帳戶匯款7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至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計獲取：455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：另於107年4月25日交付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金3 萬元予丁○○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託收款之乙○○，用以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償本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13
             2 丙○○ 106 年11 5萬元   每30天為1 期 �借款時預扣而取得利息75 丁○○犯重利罪，處有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月4 日下         ，每期利息75   00元。                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午1 時許         00元，且貸款 �106年12月4日由鄭志章台 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預扣首期利   新銀行帳戶匯款7500元至 算壹日。未扣案之不詳  17
                     彰化縣彰         息。          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。  品牌行動電話壹支及犯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市三民         ◎利率：212% �107年1月4 日由鄭志章中 罪所得新臺幣伍萬伍仟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路270 號         （計算式：75   國信託銀行帳戶匯款7500 元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家超商         00/42500*12*   元至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％）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107年2月4 日由鄭志章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另於107年5月   國信託銀行帳戶匯款7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起調高為每期   元至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息1萬元。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利率：282% �107年3月4 日由鄭志章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計算式：10   新銀行帳戶匯款7500元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0/42500*12   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100％）    �107年4月4 日交付現金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元給丁○○指定前來取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款之人士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107年5月4 日由鄭志章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信託銀行帳戶匯款1 萬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至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計獲取：550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
               39
             3 甲○○ 106 年12 2萬元   每30天為1 期 �借款時預扣而取得利息30 丁○○犯重利罪，處有  40
                     月13日下         ，每期利息30   00元。                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  41
                     午1 時許         00元，且貸款 �107年1月16日由鄭志章台 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 4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預扣首期利   新銀行帳戶匯款3000元至 算壹日。未扣案之不詳  43
                     彰化縣和         息。          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。  品牌行動電話壹支及犯  44
                     美鎮鹿和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罪所得新臺幣陸仟元沒  45
                     路6段289         ◎利率：212%         共計獲取：6000元 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 46
                     號前            （計算式：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 4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/17000*12* 註：另於107年2月11日由鄭 ，追徵其價額。        4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％）         志章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匯款2 萬元至丁○○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銀行帳戶，用以清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
               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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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4 甲○○ 107年3月 3萬元   每30天為1 期 �借款時預扣而取得利息45 丁○○共同犯重利罪，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16日晚上         ，每期利息45   00元及車馬費500元。   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7時許           00元，且貸款 �107年4月16日由鄭志章中 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預扣首期利   國信託銀行帳戶匯款4500 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彰化縣彰         息4500元及車   元至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 不詳品牌行動電話壹支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市中民         馬費500元。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及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街93號前                     �107年5月1 日由鄭志章中 肆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利率：240%   國信託銀行帳戶匯款4500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計算式：50   元至丁○○華南銀行帳戶 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/25000*12*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%）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乙○○共同犯重利罪，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計獲取：14000元 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折算壹日。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  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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